
◎附件二：「未滿 18 歲」參與活動家長（監護人）同意書 

 

113年新北市水域運動 i臺灣「雙溪獨木舟水域自救與宣導營」家

長（監護人）同意書 

 

茲同意本人子女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參加 113年新北市水域運動

i臺灣水域運動「雙溪獨木舟水域自救與宣導營」第＿＿＿梯次  

 

本人子女身體健康狀況良好（無患有心臟病、高血壓及其他不

適合從事激烈水域遊憩活動之狀況），並於活動期間願意遵守營隊之

任何規定，若因不遵守活動規定而造成任何意外危險，本人願意負

起全部責任。 

 

此    致 

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 

 

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關             係 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緊 急 聯 絡 電 話 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日             期 ：中華民國 ＿＿＿ 年＿＿＿月＿＿＿日 

 

備註： 

1. 參加者如未滿 18歲，依法需事先徵求獲得法定代理人、家長或

監護權人之同意並應於本同意書上親自簽章。 

 

經線上報名成功者，請事先填妥本表單並於活動當天至現場繳交家

長同意書正本。 


